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乐中综执（2025）罚决字〔规划〕第8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bookmark: _GoBack]乐山邦兴置业有限公司

	违法事实
	乐山邦兴置业有限公司在乐山市市中区通江片区金紫街西侧地块悦九章项目一期项目（一号楼）未经验线擅自开工建设，形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构）筑物，建设面积约为500平方米。违法行为已于2025年6月10日完成改正。

	处罚依据
	违反条款：《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处罚依据：《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八十五条

	处罚内容
	罚款人民币60，000元

	处罚机关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处罚决定
日期
	2025.6.26



